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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县府〔2017〕102号                   签发人：肖  刚
泸县人民政府

关于2017年1—6月财政收支预算

执行情况的报告

县人大常委会：

按照会议安排，现将我县2017年1—6月财政收支预算执行的贯彻落实情况报告如下，请予审议。
一、2017年1—6月财政收支预算执行情况
上半年，县财政紧紧围绕增收节支，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加强预算管理，推进财政改革，确保了财政收入完成时间过半、任务过半，2017年1—6月我县收入增幅、争取资金总量、支出总量居全市第一。

（一）2017年1—6月财政收入预算执行情况

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月，完成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3746万元，占年初预算的66.2%，同比增长16.4%，收入总量排名全市第三，收入增幅排名全市第一。分级次看，县本级完成73994万元，镇级完成19752万元；分收入类型看，税收收入完成46276万元，非税收入完成47470万元；分部门看，国税完成13037万元，地税完成33239万元，财政完成47470万元。

2．向上争取资金。1—6月，争取各项上级资金329416万元。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144770万元，专项转移支付73045万元，基金2016万元，新增债券83385万元，置换债券26200万元。争取资金总量排名全市第一。

3．政府性基金收入。1—6月，政府性基金收入6433万元，同比下降76.2%，主要是土地出让收入减少。

4．社会保险基金收入。1—6月，社会保险基金收入9513万元，同比下降45.9%，主要是部分中央补助资金2016年于上半年下达，2017年将于下半年下达。

5．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收入。1—6月，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暂未入库，预计8月底之前完成入库。

（二）2017年1—6月财政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6月，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64930万元，同比增加51624万元，增长16.5%，支出总量排名全市第一。其中民生支出285934万元，同比增加35905万元，增长14.4%，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8.4%。

重点支出中：教育支出102780万元，增长20.1%；科学技术支出1892万元，增长36.5%；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3937万元，增长84.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3623万元，增长30.8%；农林水支出43989万元，增长7.1%；住房保障支出8680万元，增长127.2%。

2．政府性基金支出。1—6月，实现政府性基金支出1291万元，同比下降94.1%。

3．社会保险基金支出。1—6月，实现社保基金支出8976万元，同比增加3.1%，主要用于基本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丧葬抚恤补助等支出。

4．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支出。预计8月底前实现支出。

二、2017年县本级财政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一）县本级收入预算执行情况。1—6月，县本级完成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3994万元，占年初预算的70.8%，同比增长12.4%；县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6433万元，社保基金收入9513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收入暂未入库。

（二）县本级支出预算执行情况。1—6月，县本级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97792万元，同比增长21.4%；县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1291万元，社保基金支出8976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支出预计8月底前完成。

三、财政预算执行的主要特点

（一）财政收入增长较快。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年初预算的66.2%，同比增长16.4%。其中，税收收入同比增长28.9%，主要是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增收；非税收入同比增长6.4%，非税收入完成年初预算任务数92.2%。

（二）上级资金大幅增加。1—6月，争取各项上级资金329416万元，其中争取新增债券83385万元，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争取到置换债券26200万元，减轻了我县债务本息偿还压力。
  

（三）财政支出结构优化。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实现364930万元，同比增长16.5%。其中社会保障、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住房保障等项目支出增幅较大，分别增长30.8%、36.5%、84.8%、127.2%，支出结构得到优化，公共财政效能进一步体现。

四、财政预算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收入增长后劲不足。近年来受宏观经济下行影响，我县支柱产业酒业整体滑坡明显，销售收入减少，部分企业销售货款回收困难；房地产市场疲软，销售困难，新增项目减少，建筑行业受影响，导致税收收入减少。  

（二）刚性支出日益增大。养老保险细则正式实施、工资提高标准等进一步加重了刚性支出的负担，2017年我县年初预算人员经费及经常性项目较2016年增加9672万元。

（三）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大。财政收入受营改增、小微企业税收优惠等政策性减收因素影响，同时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和改善民生政策财政增支因素增多，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

五、2017年债务情况

（一）债务限额和余额情况

2017年四川省财政厅下达我县政府债务限额为423043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为308655万元，专项债务限额为114388万元。截止到6月底，我县政府债务余额为413217万元，我县有9826万元的政府债务限额空间可用于政府或有债务转化。债务余额主要构成为存量债务9232万元、置换一般债券196400万元、置换专项债券62000万元、新增一般债券89300万元、新增专项债券56285万元。

（二）2017年新增债券情况

2017年财政厅转贷我县新增债券资金额度为83385万元，同比增加31485万元，增长60.7%，在泸州市四县三区中排名第一，并远超其他县区。

按照债券资金管理办法，围绕县委县政府确定的本年度重点项目建设需求情况，新增债券资金重点安排用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国土管理与改革事务33531万元，学前教育公办幼儿园建设12225万元，社社通公路建设项目10000万元，截污干管等环保项目7878万元，新型城镇化建设5385万元，体育场建设等项目14366万元。（安排明细详见附件）

六、下一步财政工作打算

为顺利完成2017年收入目标任务，保障“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等支出，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将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加强收入征管，做到应收尽收。一是继续把好税收征管关。对重点税种、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实行全程监督，对小税种、零星税收建立完善管理办法，坚持“抓大不放小”的原则，防止税收跑冒滴漏现象。二是狠抓非税收入管理。严格按相关管理规定收费，对收费项目认真组织征收，通过开展切实有效的征管工作，做到应收尽收。三是加强政府性基金收入管理。对已拍零星土地和土地欠款进行清理催收，保障征地拆迁和重点项目建设。
（二）优化财政支出，确保民生需求。一是压缩一般性支出。严格执行差旅费、培训费、会议费、公务接待费等管理规定，做到三公经费只减不增，推行公务卡或银行转账支付结算。二是增强预算刚性。严格按照“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促发展”顺序安排资金，年度执行中除应急、安全、维稳等必须支出的项目外，原则上不再追加预算。三是合理调度资金。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财政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加大对教育、科技、卫生、社保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力度，确保民生资金按时按进度拨付到位。四是加强资金整合。将上级定向转移支付与本级重点项目结合，统筹安排，减少本级资金支出。

（三）加大对镇扶持力度，增强保障能力。一是加大对镇转移支付力度。2017年增加镇级激励考核经费2000万元；2017年1月起镇级农村义务教师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在职与退休教师目标考核激励费等由县财政承担，预计需资金15539万元，截止目前已划拨14422万元。二是减轻镇级负担。村（社区）工作经费增资部分、五保户补助提标部分等，均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四）加强债务管理，防范财政风险。一是强化债务管理。成立以县长为组长的政府性债务管理小组，领导全县政府性债务管理工作，指导处置政府性债务风险事件等工作。二是加快融资整改工作。针对人大、政府、财政出具的承诺函、担保函、政府购买服务协议等，参照市上的整改情况，以政府名义出具废止相关函件的文件，并申明政府不再承担兜底责任，明确政府融资债务全部转化为平台公司债务。对前期政府无偿注入平台公司的资产实行有偿划转，将财政与平台公司的资金往来进行抵扣清算，不足部分由财政逐步注入有效资产或逐年安排预算予以解决。撤回政府为担保公司出具的反担保兜底函，对担保公司的反担保余额，按担保公司的承接能力以及受保单位所在园区的平台公司进行分类承接。明确各镇（街道）作为镇级融资整改主体，未按规定整改工作的镇（街道），提请县级债务领导小组进行追责。

面对复杂的经济发展形势，财政工作将面临巨大压力，县政府将在县委的领导下，在县人大监督支持下，坚定信心，锐意进取，圆满完成全年收支预算任务。

附件：2017年新增债券安排建议表
泸县人民政府

2017年7月21日

附件

2017年新增债券安排建议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预算单位
	项目名称
	拟安排额度

	
	
	
	合计
	一般债券
	专项债券

	合计
	83385 
	78000 
	5385 

	1
	国土局、土地统征和储备中心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国土管理与改革事务(征地拆迁等项目）
	33531 
	33531 
	　

	2
	教育局
	学前教育公办幼儿园建设
	12225 
	12225 
	　

	3
	交通局
	社社通公路建设项目
	10000 
	10000 
	　

	
	
	安保工程项目、福石路、进港路等4条路段地质灾害处置工程等项目
	3679 
	3679 
	　

	4
	环保局
	截污干管建设等环保项目
	7878 
	7878 
	　

	5
	文体新广局、卫计局等单位
	体育场、卫生室建设等民生工程
	3210 
	3210 
	　

	6
	公安局、司法局
	反恐基地等基础设施建设及设备采购
	2901 
	2901 
	　

	7
	经开区、住建局等单位
	临港经济园2号线桥梁工程等项目建设
	2700 
	2700 
	　

	8
	石桥、嘉明等8个镇
	党群中心、农贸市场等建设项目
	1876 
	1876 
	　

	9
	住建局
	海绵城市（龙湖湿地公园等项目）
	3200 
	　
	3200 

	
	
	重点流域治理（石桥镇垃圾填埋场治理等项目）
	1500 
	　
	1500 

	
	
	污水垃圾治理
	685 
	　
	685 


信息公开选项：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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